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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學法對空手道「型」學習效果之研究 
 

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係 以 空 手 道 型 為 素 材 與 4 0 位 國 中 一 年 級 且 未 參 與  

過 其 他 武 術 運 動 之 男 同 學 為 研 究 對 象 ， 旨 在 探 討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 學 習 效 果 、 保 留 效 果 之 差 異 。

所 得 資 料 經 統 計 分 析 得 到 以 下 幾 項 結 論 ：  

 

一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與 全 部 教 學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對 於 初 學 者

短 時 間 (2 週 )的 學 習 效 果 差 異，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並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速 度 最 為 快 速 、 有 效 。  

二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與 全 部 教 學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 對 於 初 學 者  

空 手 道 型 學 習 效 果 之 差 異，也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並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效 果 最 佳 。  

三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與 全 部 教 學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 對 於 初 學 者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 其 保 留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  
 

 

 

 

 

 

關 鍵 詞 ： 不 同 教 學 法 、 空 手 道 、 型 、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 學 習

效 果 、 保 留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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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ACHING METHODS 
IN KARATE KATA 

 

A b s t r a c t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u s e  k a r a t e  K A T A  a s  t h e  m a t e r i a l .  4 0  j u n i o r  

s c h o o l  s t u d e n t s  w h o  h a s  n e v e r  p a r t i c i p a t e d  o t h e r  w u s h u  s p o r t s  

p a r t i c i p a t e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  T h e  p u r p o s e  o f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i s  t o  

k n o w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d i f f e r e n t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s  i n  t h e  s h o r t  

t i m e  l e a r n i n g  r e s u l t s ,  f i n a l l y  l e a r n i n g  r e s u l t s ,  a n d  k e e p i n g  

r e s u l t s  o f  k a r a t e  K A T A  l e a r n i n g .  T h e  r e s u l t s  o f  t h i s  s t u d y  

s h o w  a s  f o l l o w s：  

 

1 .  T h e  p r o g r e s s i v e  p a r t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s  i s  m o r e  e f f e c t i v e  

a n d  f a s t e r  t h a n  a l l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s  i n  t h e  s h o r t  t i m e  ( t w o  

w e e k )  l e a r n i n g  r e s u l t s .  T h e  t w o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w a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d i f f e r e n t  ( p < . 0 5 ) .  

2 .  T h e  p r o g r e s s i v e  p a r t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s  i s  b e s t  m o r e  t h a n  a l l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s  i n  f i n a l l y  l e a r n i n g  r e s u l t s .  T h e  t w o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w a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d i f f e r e n t  ( p < . 0 5 ) .  

3 .  T w o  k i n d s  o f  d i f f e r e n t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s  w a s  n o t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d i f f e r e n t  ( p > . 0 5 )  i n  k e e p i n g  r e s u l t s  o f  

l e a r n i n g .  

 

K e y w o r d：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s ,  k a r a t e ,  K A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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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學法對空手道「型」學習效果之研究 

 

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空 手 道 是 用 手 腳 做 為 護 身 的武 器 ， 經 過 鍛 練 後 的 手 腳 ， 具

有 和 刀 劍 相 匹 敵 的 威 力 (藤 本 貞 治 、 庄 司 寬 ，1 9 8 7)。 也 是 全

世 界 公 認 具 有 強 烈 破 壞 力 與 高 難 度 技 術 F 的 武 術 之 一 (中 山

正 敏， 1 9 8 5)。 主 要 重 於 手 腳 配 合， 使 四 肢 全 身 前 後、 左 右 、

上 下 均 衡 的 移 動 ， 進 而 熟 練 伸 屈 、 跳 躍 、 平 衡 等 一 切 動 作 的

身 體 運 動 ， 憑 藉 意 志 力 ， 善 用 收 發 自 如 的 技 巧 ， 確 實 補 捉 目

標 ， 在 一 瞬 間 ， 爆 發 最 大 的 衝 擊 力 ， 互 相 較 量 的 一 種 博 鬥 技

術 (中 山 正 敏 ，1 9 9 5)。 它 起 緣 於 中 國 少 林 南 拳 並 輾 轉 傳 入 發

生 過 兩 次 禁 武 政 策 事 件 的 琉 球 群 島 。 其 中 一 次 為 日 本 的 一 位

貴 族 島 津 氏 率 兵 攻 打 琉 球 ， 強 納 琉 球 為 九 州 版 圖 ， 其 統 治 期

間 ， 極 端 限 制 民 間 私 藏 武 器 ， 以 防 止 報 復 行 動 的 發 生 ， 當 時

民 間 為 了 自 保 則 秘 密 對 中 國 拳 法 、 徒 手 功 夫 產 生 了 傳 習 ， 此

為 今 日 空 手 道 的 胚 胎 (李 清 漢 ，1 9 7 0)。 後 來 經 過 日 本 將 其 發

揚 光 大 並 拓 展 到 西 方 各 國 後 ， 以 現 今 的 國 際 角 度 來 看 ， 稱 空

手 道 為 世 界 上 具 有 多 數 人 參 與 學 習 的 武 術 運 動 一 點 也 不 為

過 。 在 世 界 空 手 道 聯 盟 (W. K . F)所 登 錄 的 會 員 國 裡 ， 五 大 洲

的 總 合 就 高 達 有 1 7 3 個 會 員 國 (蔡 宗 南 、 趙 榮 瑞 ，2 0 0 5)。 顯

示 空 手 道 在 國 際 間 有 著 一 定 的 地 位 ， 但 同 時 這 也 意 味 著 ， 台

灣 的 空 手 道 想 要 在 國 際 上 具 有 競 爭 力 並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 唯 有 透 過 各 縣 市 委 員 會 的 基 層 推 廣 與 專 業 的 選 手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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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方 法 ， 才 能 夠 將 台 灣 空 手 道 帶 入 世 界 級 的 水 準  

  空 手 道 界 許 多 先 進 們 ， 對 台灣 空 手 道 運 動 的 貢 獻 與 付 出 是

值 得 肯 定 的 。 舉 凡 國 家 圖 書 館 的 動 作 技 術 論 文 發 表 、 網 站 上

的 比 賽 技 術 心 得 ， 都 毫 無 保 留 將 自 己 珍 貴 的 研 究 心 得 與 體 驗

分 享 給 大 家 ， 目 的 就 是 希 望 台 灣 的 空 手 道 技 術 能 與 世 界 接 軌

並 具 有 競 爭 力 。 不 過 ， 研 究 者 認 為 訓 練 出 世 界 級 選 手 固 然 重

要 ， 但 如 何 培 育 出 選 手 更 是 一 件 當 務 之 急 且 刻 不 容 緩 的 事 情  

。 樊 正 治  ( 1 9 8 7) 在 運 動 指 導 法 中 指 出 ， 以 今 天 體 育 及 運 動

的 知 識 背 景 ， 運 動 指 導 法 的 內 容 應 分 為 教 學 、 訓 練 、 指 導 三

個 部 分 。 而 研 究 者 認 為 也 可 將 它 視 為 具 有 階 段 性 的 三 部 分 。

教 學 的 目 的 在 於 讓 初 學 者 能 快 速 的 學 會 技 能 ， 沒 有 正 確 、 有

效 、 良 好 的 教 學 階 段 ； 就 不 會 有 所 謂 的 訓 練 過 程 ； 當 然 更 談

不 上 指 導，因 此，教 學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基 礎 階 段。可 惜 的 是 ，

國 內 空 手 道 的 研 究 全 都 集 中 在 比 賽 技 術 動 作 的 分 析 上 ， 幾 乎

沒 有 空 手 道 教 學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與 研 究 可 供 參 考 。 基 於 此 現

象 ， 研 究 者 希 望 能 藉 此 探 討 有 關 空 手 道 教 學 之 研 究 的 文 獻 以

便 供 國 內 所 有 空 手 道 教 練 及 指 導 人 員 之 參 考 ， 同 時 找 出 適 合

空 手 道 運 動 性 質 的 教 學 方 法 ， 讓 各 級 教 練 在 課 堂 上 ， 更 有 系

統 化 的 將 空 手 道 技 能 散 播 與 推 展 普 及 化 ， 也 讓 初 學 者 能 夠 快

速、有 效 且 有 趣 的 學 會 空 手 道 技 能，此 為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動 機。 

 

 

 

 

 

 



 3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係 以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漸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兩 種 方 法 進 行 研

究 教 學 ， 並 比 較 出 兩 者 間 最 有 助 於 空 手 道 型 學 習 的 方 法 ， 讓

空 手 道 的 初 學 者 能 夠 快 速 並 且 有 效 的 學 習 到 空 手 道 型 的 技 能  

， 因 此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如 下 ：  

一 、 比 較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於 國 中 生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在 短 時 間

(2 週 )學 習 效 果 的 差 異 。  

二 、 比 較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於 國 中 生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的 學 習 效

果 之 差 異 。  

三 、 比 較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於 國 中 生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的 保 留 效

果 之 差 異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一 、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兩 種 教 學 法 ， 何 者 較 能 讓

國 中 生 ， 在 短 時 間 內 快 速 學 會 空 手 道 型 ? 

二 、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兩 種 教 學 法 ， 何 者 對 於 國

中 生 在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時 的 學 習 效 果 較 好 ? 

三 、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兩 種 教 學 法 ， 何 者 對 於 國

中 生 在 習 得 空 手 道 型 之 後 的 保 留 效 果 較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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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一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空 手 道 型 的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上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並 且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在 短 時 間 的 學 習 效 果 會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要 好 。  

二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空 手 道 型 的 學 習 效 果 上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並 且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效 果 會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效 果 要 好 。  

三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空 手 道 型 的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上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並 且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會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要 好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松 濤 流 空 手 道 型 總 共 有2 6 套：分 別 為 平 安 型 五 套、鐵 騎 型

三 套 、 自 由 型 十 八 套 。 平 安 型 為 學 員 在 初 階 段 時 所 該 學 習 的

基 本 型 ， 其 中 又 以 平 安 初 段 更 是 初 學 者 在 空 手 道 正 規 練 習 的

兩 個 月 內 ， 必 需 學 會 的 入 門 型 。 因 此 本 研 究 只 將 平 安 初 段 作

為 研 究 範 圍 。 本 研 究 以 從 未 學 習 過 任 何 武 術 運 動 的 國 中 男 生

為 限 制 ， 並 且 自 願 參 與 實 驗 。  

 

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型  

型 乃 是 將 受 、 突 、 打 、 踢 的 基 本 技 巧 ， 加 以 合 理 的 組 織

而 成 者 ， 在 四 面 八 方 假 想 敵 人 ， 按 照 一 定 的 演 武 線 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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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退 或 轉 身 進 行 演 練 。 一 舉 手 一 投 足 之 間 ， 皆 屬 攻 防 武

技 的 應 對 ， 毫 無 花 拳 繡 腿 的 動 作 。 自 古 以 來 ， 修 練 空 手

道 乃 著 重 於 練 型 ， 凡 此 種 種 的 型 無 不 是 古 代 名 家 們 根 據

經 年 累 月 的 修 練 和 寶 貴 的 經 驗 ， 嘔 心 瀝 血 而 創 出 的 。 而

「 力 的 強 弱 」、「 技 的 緩 急 」、「 體 的 伸 縮 」 三 點 ， 更 是 演

練 型 時 最 重 要 的 三 要 訣 (劉 祥 琦 ，1 9 5 5)。  

二  不 同 教 學 法  

(一 )全 部 教 學 法  

     係 將 所 要 學 習 的 全 部 材 料 全 部 予 以 指 導，學 習 者 從 頭 至

尾 反 覆 練 習，直 至 熟 練 為 主 (蔡 貞 雄，1 9 8 2)。例 如 教 學 擲

標 槍 時，從 持 槍、助 跑、轉 體 至 擲 出 的 全 部 動 作，一 次 學

習 完 成 (陳 昆 泰，2 0 0 3)。而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全 部 教 學 法 為 將

平 安 初 段 共 二 十 一 動 的 技 術 動 作，依 順 序 教 學 一 次 指 導 完

畢 ， 並 反 覆 的 練 習 ， (如 圖 1-1)。  

 

1  

 

 

圖 1 - 1 全 部 教 學 法  

 

(二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將 所 要 學 習 的 材 料，分 成 數 段，先 學 第 一 段，純 熟 後 學

習 第 二 段，然 後 一、二 段 聯 合 複 習，純 熟 後 學 習 第 三 段 ，

再 把 一、二、三 段 聯 貫 起 來 複 習，至 純 熟 為 止；其 餘 類 推

(蔡 貞 雄，1 9 8 2)。而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是 將 平

安 初 段 共 二 十 一 動 的 技 術 動 作，依 順 序 分 成 五 段，先 學 第



 6

一 段，純 熟 後 學 習 第 二 段，然 後 一、二 段 聯 合 複 習，純 熟

後 學 習 第 三 段，接 著 再 把 一、二、三 段 聯 貫 起 來 複 習，(如

圖 1-2)。  

                       

                       3                 

                   1        2           4  

 

 

圖 1 - 2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三 、 學 習 效 果  

      本 研 究 的學 習 效 果 是 指 學 生 經 過 空 手 道 型 實 驗 教 學 後  

能 否 熟 練 地 將 整 套 型 技 術 動 作 ， 完 整 正 確 無 誤 的 演 練 完

畢 (客 觀 評 量 )以 及 在 整 個 實 驗 教 學 結 束 後 ， 經 過 三 位 具

有 縣 級 委 員 會 以 上 教 練 資 格 的 人 員 審 查 檢 定 之 後 ， 所 獲

得 的 成 績 (主 、 客 觀 評 量)為 學 習 效 果 之 依 據 。  

四 、 客 觀 評 量  

      以 空 手 道初 學 者 入 門 型 平 安 初 段 共 二 十 一 動 的 技 術 動

作 ， 作 為 評 量 內 容 。 參 與 者 一 旦 展 現 出 一 個 正 確 的 方 向

與 動 作 ， 即 可 馬 上 獲 得 5 分 ， 全 套 型 能 正 確 無 誤 全 套 演

練 完 畢 者 ， 則 獲 得 1 0 0 分 。 審 查 者 將 以 參 與 者 能 夠 展 現

出 正 確 方 向 與 動 作 的 次 數 多 寡 來 予 以 評 分 。  

五 、 主 觀 評 量  

      主 觀 性 評量 就 審 查 員 本 身 的 專 業 角 度 ， 在 熟 練 度 、 動

作 標 準 性 、 速 度 力 量 三 方 面 ， 給 予 參 與 者 進 行 主 觀 性 的

專 業 評 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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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保 留 效 果  

      指 學 習 結果 的 持 久 性 ； 也 就 是 指 學 習 過 的 材 料 被 保 存

下 來 之 後 ， 能 夠 回 憶 和 再 認 (胡 秉 正 ，1 9 8 5)。 而 本 研 究

的 保 留 效 果 是 指 經 過 五 週 的 實 驗 教 學 與 評 量 ， 並 休 息 兩

週 後 ， 所 實 施 的 技 能 保 留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為 成 績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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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依 據 本 研 究 的 動 機 與 目 的 ，本 章 所 要 探 討 的 文 獻 如 下 ：  

第 一 節  教 學 與 訓 練 的 區 別 。  

第 二 節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介 紹 及 優 缺 點 。  

第 三 節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對 學 習 效 果 之 研 究 。  

第 四 節  其 他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學 習 效 果 之 研 究 。  

第 五 節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對 保 留 效 果 的 相 關 研 究 。  

第 六 節  本 章 小 結 。  

 

第 一 節  教 學 與 訓 練 的 區 別  

 

  現 今 台 灣 體 育 活 動 的 發 展 ，最 主 要 有 兩 大 區 塊 ： 一 是 競 技

運 動 、 二 是 全 民 運 動 。 兩 者 所 要 達 到 的 目 標 則 有 所 不 同 ， 前

者 最 終 目 標 為 提 升 競 技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 在 國 際 間 爭 取 勝 利 ；

後 者 則 是 為 了 要 提 升 國 人 的 生 活 品 質 、 讓 國 人 享 受 運 動 樂 趣

並 促 進 身 心 的 健 康 。 因 此 ， 身 為 體 育 運 動 的 教 育 者 不 管 是 體

育 老 師 或 者 是 運 動 專 長 的 教 練 都 應 該 對 這 兩 者 有 所 認 識 與 劃

分 。  

  黃 政 傑 (1 9 9 6)認 為 體 育 教 學 的 對 象 是 一 群 存 在 著 性 別 、 體

能 、 學 習 能 力 、 學 習 興 趣 等 諸 多 個 別 差 異 的 人 。 其 目 的 在 於

激 發 學 習 興 趣 ， 培 養 基 本 運 動 能 力 、 促 進 身 心 健 全 的 發 展 ，

奠 定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為 主，再 由 教 師「 教 」，學 生「 學 」的 教

學 互 動 方 式，透 過 合 理 的 教 材 進 度，生 動 而 有 趣 的 教 學 設 計，

以 達 成 教 學 目 標 。 而 運 動 訓 練 的 對 象 卻 是 人 群 中 的 少 數 優 良

者 ， 其 體 格 、 潛 能 、 運 動 技 術 等 ， 均 在 一 般 水 準 之 上 ， 透 過



 9

長 期 培 訓 而 達 到 爭 取 勝 利 ， 刷 新 紀 錄 為 主 要 目 的 。  

本 節 小 結，「 教 學 」與「 訓 練 」在 性 質 上 是 完 全 截 然 不 同 的  

， 在 目 標 的 達 成 上 也 有 天 壤 之 別 。 然 而 將 此 二 者 混 而 為 一 的

體 育 教 學 卻 也 屢 見 不 鮮 。 因 此 ， 劃 清 教 學 與 訓 練 的 界 線 是 首

需 建 立 的 觀 念 (黃 政 傑 ，1 9 9 6)。  

 

第 二 節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將 一 個 運 動 技 能 ， 加 以 分 解 ， 然 後 分 別 學 習 這 些 細 部 的 動

作 ， 這 就 是 屬 於 分 段 教 學 。 因 此 ， 分 段 教 學 比 全 部 教 學 其 練

習 的 時 間 單 元 較 短 ， 休 息 次 數 較 多 (簡 曜 輝 ，1 9 8 0)。  

說 明 技 能 或 活 動 的 學 習 過 程 是 完 整 的 ， 或 將 它 一 次 全 部 實

施 。 將 個 別 動 作 組 成 一 個 完 整 的 技 能 來 練 習 ， 即 稱 為 全 部 教

學 法 ； 一 個 技 能 的 練 習 是 按 技 能 本 身 的 難 度 和 結 構 而 定 ， 將

它 分 成 若 干 部 份 動 作 來 練 習 ， 稱 為 分 段 教 學 法 。 其 過 程 也 可

視 實 際 需 要 分 成 單 純 分 段 教 學 、 直 進 分 段 教 學 等 不 同 的 形 式

來 進 行 (林 清 和 ，1 9 9 6)。  

而 全 部 教 學 法 和 分 段 教 學 法 若 以 內 涵 、 內 容 來 考 慮 ， 主 要

關 係 在 於 技 術 是 否 應 該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或 分 段 教 學 法 ， 亦 即

全 部 運 動 技 術 一 次 練 習，或 分 成 部 分 來 練 習 (陳 昆 泰，2 0 0 3)。 

葉 憲 清 (1 9 9 8)也 說 明 ， 全 部 教 學 法 係 將 所 教 授 的 課 程 、 教

材 全 部 教 給 學 生 ， 且 全 部 予 以 指 導 ， 使 學 生 從 頭 到 尾 反 覆 練

習 ， 直 到 熟 練 為 止 。 而 分 段 教 學 法 是 不 以 全 部 練 習 為 主 要 方

式 而 區 分 為 若 干 部 分 的 個 別 練 習 方 法 ， 是 將 整 個 教 材 或 運 動

技 術 分 成 若 干 段 ， 先 分 段 練 習 ， 然 後 將 各 段 聯 合 起 來 做 綜 合

的 反 覆 練 習 ， 直 到 全 部 熟 練 為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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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段 教 學 法 其 中 又 包 涵 了 幾 種 形 式 ： 純 粹 分 段 法 、 漸 進 分  

段 法 、 順 進 分 段 法 與 逆 進 分 段 法 四 種 。 其 中 漸 進 分 段 法 為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實 驗 教 學 法 之 一 ， 因 為 空 手 道 型 它 具 有 順 序 性 且

都 是 屬 於 較 複 雜 的 技 術 動 作 ， 故 採 用 此 法 。 而 漸 進 分 段 法 就

是 將 所 要 學 習 的 材 料 ， 分 成 數 段 ， 先 學 第 一 段 ， 純 熟 後 學 習

第 二 段 ， 然 後 一 、 二 段 聯 合 複 習 ， 純 熟 後 學 習 第 三 段 ， 再 把

一、二、三 段 聯 貫 起 來 複 習，至 純 熟 為 止；其 餘 類 推 (葉 憲 清，

1 9 9 8)。  

教 學 是 一 門 科 學 亦 是 一 門 藝 術 ， 指 導 者 依 各 種 條 件 ， 選 擇

適 合 的 教 學 方 法 以 期 有 效 的 達 到 教 學 目 標 (溫 麗 香、林 玉 瓊 ，

2 0 0 3)。因 此，指 導 員 在 選 擇 教 學 法 前，有 些 因 素 是 必 須 要 考

慮 與 認 清 的 。 W i g h t  &  L i n t e r n (1 9 8 5)曾 提 出 為 教 授 某 種 運 動

技 能 ，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效 果 取 決 於 技 能 的 性

質 、 學 習 者 的 能 力 和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組 織 形 式 。  

以 動 機 理 論 來 說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有 效 性 ， 可 與 有 效 的  

目 標 設 定 進 行 類 比 ， 有 效 的 進 行 目 標 設 定 ， 必 須 制 定 具 有 挑

戰 性 ， 同 時 又 可 以 達 到 目 標 ， 才 能 夠 使 作 業 者 達 到 整 體 目 標

( M a r t e n , 1 9 8 7)。此 方 法 可 以 讓 學 習 者 容 易 去 掌 握 到 高 度 技 能

水 準 。 如 果 採 用 全 部 學 習 法 ， 讓 學 習 者 一 開 始 就 學 習 較 難 的

動 作 ， 那 麼 學 習 者 會 認 為 這 是 一 種 難 以 達 到 的 目 標 ， 因 而 降

低 學 習 動 機 的 水 平 。 動 機 一 直 是 學 習 研 究 發 展 的 核 心 。 沒 有

動 機 ， 學 生 也 就 無 法 專 注 於 活 動 之 中 ， 進 而 失 去 了 學 習 的 能

力 。 因 此 張 春 興 (1 9 9 9)表 示 ， 動 機 是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 並 導 使 該 一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的 內 在 歷 程 。  

  M e t s a l a(1 9 9 6)認 為 動 機，就 是 學 生 對 其 從 事 學 習 活 動 時 所

抱 持 的 態 度 、 理 由 與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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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曜 輝 (1 9 8 0)在 運 動 技 能 學 習 的 階 段 與 過 程 中 也 提 到 ， 動

機 或 興 趣 影 響 學 習 效 果 甚 大，在 同 一 時 間 提 供 太 多 刺 激 (輸 入

系 統 )，或 教 太 多 種 的 方 法，對 學 習 者 來 說 可 能 會 引 起 負 荷 過

重 的 現 象 ， 而 使 學 習 者 拒 絕 學 習 。  

W i g h t  &  L i n t e r n (1 9 8 5)對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也 提 出 了 一 種 假  

設 ： 他 們 認 為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能 使 學 習 者 對 關 鍵 性 和 困 難 的

動 作 成 份 反 覆 進 行 練 習 ， 學 習 者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於 難 以 掌 握 的

技 能 或 是 新 的 技 能 成 份 ， 因 而 透 過 對 新 的 、 較 難 的 技 能 成 份

的 學 習 ， 可 以 提 高 學 習 效 果 。  

季 力 康 (1 9 8 6) 對 於 籃 球 運 動 員 運 動 態 度、價 值、內 外 控 相

關 因 素 的 研 究 中 ， 也 提 出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機 學 法 的 幾 項 優

缺 點 ：  

(一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時 ， 須 費較 多 時 間 與 精 力 才 能 收 到 效 果  

。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單 位 小 ， 可 在 短 時 間 內 收 到 效 果 ，  

並 且 能 獲 得 成 就 感 與 滿 足 感 。 對 於 年 幼 者 宜 採 分 段 機 學  

法 。  

(二 )學 習 或 練 習 的 初 期 ， 採 用分 段 教 學 法 最 有 利 ； 而 隨 著 學  

習 或 練 習 進 行 的 同 時 ，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則 較 有 利 。  

(三 )學 習 課 題 較 複 雜 困 難 ， 且組 織 難 度 較 低 的 活 動 ， 應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法；單 純 而 組 織 度 較 高 的 活 動，應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  

(四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就 忘 記 與 保 留 的 影 響 程 度 來

說 ，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五 )團 體 教 學 ， 採 分 段 教 學 法較 有 效 ； 分 組 教 學 ， 採 全 部 教

學 法 較 有 效 。  

教 學 法 的 運 用 可 說 是 一 門 相 當 不 容 易 掌 控 的 學 問 ， 選 擇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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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的 方 法 是 一 個 難 題 ， 而 指 導 者 本 身 是 否 真 正 了 解 該 教 學 法

在 實 施 時 的 重 點 更 是 關 鍵 。 就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而 言 ， 指 導 者

應 該 注 意 的 問 題 ， 是 要 讓 學 習 者 對 學 習 技 能 成 份 之 間 的 聯 繫

有 一 個 明 確 的 認 識 ， 在 開 始 教 學 時 就 應 該 向 學 習 者 說 明 整 體

技 能 目 標 是 什 麼 (陳 昆 泰 ，2 0 0 3)。 然 而 ， 全 部 教 學 法 並 未 能

注 意 到 技 能 成 份 的 差 別 。 因 此 只 是 簡 單 將 技 能 成 份 獨 立 設 計

出 幾 個 單 元 來 進 行 學 習 的 作 法 ， 也 可 能 無 法 達 到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所 預 期 的 效 果 。 為 此 ， W i g h t  &  L i n t e r n  ( 1 9 8 5)提 出 了 第

二 種 假 設 ， 這 種 假 設 是 基 於 技 能 學 習 何 學 習 結 果 的 知 識 取 得

之 間 的 時 間 聯 繫 而 提 出 的 。 知 識 取 得 通 常 是 在 學 習 完 成 時 提

供 的 ， 早 期 學 習 技 能 成 份 可 以 從 時 間 上 很 快 的 得 到 訊 息 。  

根 據 S h e a  &  U p t o n  ( 1 9 7 6 )所 做 的 研 究 指 出 ， 知 識 取 得 的 延

誤 確 實 會 影 響 到 動 作 學 習 的 效 果 。 實 施 全 部 教 學 法 ， 在 學 習

技 能 部 分 較 可 能 會 出 現 缺 陷 ， 進 而 影 響 到 整 個 動 作 技 能 的 掌

握 ； 而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 則 可 以 有 效 的 去 除 知 識 取 得 延 誤 時

所 帶 來 的 誤 差 。 同 時 S h e a  &  U p t o n , ( 1 9 7 6 )也 認 為 分 段 教 學 法

具 有 學 習 循 環 的 精 神 ， 且 能 兼 顧 縱 橫 兩 面 的 經 驗 ， 能 產 生 較

大 的 學 習 遷 移 效 果 。  

  本 節 小 結，指 導 員 在 運 用 教 學法 時，必 須 對 教 學 法 的 特 點、

實 施 方 式 以 及 它 的 優 缺 點 有 所 了 解 ， 以 防 使 用 了 不 適 合 的 教

學 法 進 行 指 導 而 影 響 學 習 效 果 。  

 

第 三 節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對 學 習 效 果 之 研 究  

 

在 許 多 教 學 研 究 的 文 獻 當 中 ， 可 以 發 現 教 學 法 的 多 元 性 ，

因 此 也 沒 有 任 何 一 種 教 學 法 是 完 全 適 用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與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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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簡 曜 輝 (1 9 8 0)認 為 可 以 單 獨 存 在 的 細 部 動 作 ， 練 習 時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為 宜 。 以 便 初 學 者 學 習 修 正 細 部 動 作 時 強 調 其 順

序 及 連 貫 性 。 細 部 動 作 之 間 互 有 關 連 者 ， 則 宜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法 。 尤 其 在 某 個 細 部 動 作 的 錯 誤 的 養 成 ， 足 以 妨 害 次 一 個 細

部 動 作 的 學 習 。 如 果 初 學 者 無 法 做 好 對 整 個 動 作 的 成 功 有 重

大 關 係 的 某 細 部 動 作 時 ， 宜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法 。 將 此 細 部 動 作

單 獨 加 以 練 習 ， 足 以 幫 助 整 個 技 能 動 作 的 學 習 。  

  K i e n t z l e ( 1 9 4 6 )也 強 調，對 初 學 者 而 言，若 開 始 階 段 的 體 力

情 況 不 佳 ， 卻 努 力 練 習 該 項 動 作 ， 易 引 起 身 體 的 疲 勞 ， 而 減

低 學 習 的 效 果 。 因 此 ， 初 學 者 宜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 換 言 之 ， 練

習 時 間 要 短 ， 次 數 要 多 的 練 習 法 ， 效 果 較 大 。  

劉 鑑 堂 ( 1 9 7 2)在 體 育 教 學 研 究 一 書 中 提 到 ， 由 連 貫 性 ， 其

教 材 短 而 簡 易 者 ， 可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 較 長 而 有 繁 雜 之 動 作

教 材 ， 應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法 。 年 紀 較 小 ， 或 性 情 較 為 軟 弱 及 缺

乏 經 驗 者 ， 視 學 習 教 材 有 畏 難 時 ， 亦 應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法 ； 智

力 與 學 習 能 力 高 強 者 ， 可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  

  蔡 貞 雄 (1 9 8 2)也 指 出 ， 體 育 教 材 得 視 教 材 的 難 易 ， 選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或 分 段 教 學 法 ， 或 二 者 混 合 之 方 法 。 所 謂 動 作 的 難

易 ， 可 依 動 作 包 含 的 技 術 因 素 而 定 。 對 於 簡 易 做 的 動 作 ， 應

採 全 部 教 學 法 ， 以 求 時 間 的 經 濟 ， 並 且 效 果 也 較 大 。 但 對 於

難 做 的 動 作 ， 應 採 分 段 教 學 法 ， 並 提 出 難 做 的 部 分 ， 用 較 多

的 時 間 ， 反 覆 的 練 習 ， 才 能 與 容 易 的 部 分 相 銜 接 ， 而 不 致 發

生 困 難 。  

  體 育 運 動 包 含 許 許 多 多 的 項目 與 種 類 ， 難 易 度 也 各 有 所 不

同 ， 在 教 學 法 上 的 運 用 更 是 靈 活 。 其 學 習 效 果 也 會 因 該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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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項 目 性 質 與 特 色 的 差 異 ， 而 獲 得 不 一 樣 的 結 果 與 學 習 效

果 。  

  李 雨 農 、 張 家 昌 、 黃 谷 臣 (2 0 0 0)針 對 淡 江 大 學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體 育 課 興 趣 選 項 中 選 上 高 爾 夫 球 班 之 學 生 ， 共 十 五 班 ， 九

百 人 的 不 同 教 學 法 運 用 於 初 學 者 高 爾 夫 擊 球 表 現 研 究 中 表 示  

，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對 於 高 爾 夫 擊 球 教 學 上 皆 屬 於 有

效 教 學 ； 而 初 學 者 比 有 經 驗 或 是 曾 經 修 過 高 爾 夫 球 課 的 同 學

在 遠 度 或 準 度 的 學 習 進 步 上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 但 兩 種 教 學 法 在

教 學 效 果 上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顧 毓 群 (1 9 8 0)以 全 部 教 學 法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 純 粹 分 段

教 學 法 三 種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 來 探 討 對 籃 球 動 作 技 能 學 習 的 影

響 。 研 究 的 對 象 以 六 十 名 的 男 生 為 主 。 以 隨 機 分 派 方 式 、 將

受 試 者 分 成 三 組 ， 各 以 一 種 教 學 方 式 提 供 受 試 者 練 習 。 研 究

的 結 果 發 現，三 種 教 學 法 之 間 就 動 作 技 能 方 面，無 顯 著 差 異；

就 投 籃 得 分 方 面 ， 三 種 教 學 法 之 間 ，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得 分

率 較 高 、 全 部 教 學 法 次 之 、 純 粹 分 段 教 學 法 得 分 率 最 低 。  

  陳 昆 泰( 2 0 0 3)也 針 對 高 雄 縣 立 阿 蓮 國 民 中 學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入 學 之 國 一 新 生 十 三 班 共 五 百 二 十 人 中 ， 選 出 完 全 不 會 跨 步

投 籃 的 男 生 共 九 十 人 為 對 象 ， 探 討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籃 球 跨 步 投

籃 之 學 習 效 果 、 保 留 效 果 與 遷 移 效 果 的 差 異 。 結 果 為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在 學 習 效 果 、 保 留 效 果 與 遷 移 效 果 與 全 部 教 學 法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自 平 均 數 觀 察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皆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分 數 要 來 的 高 。  

  楊 育 寧( 1 9 9 3)則 以 不 同 教 學 策 略 對 籃 球 技 能 學 習 的 影 響 ，

來 探 討 不 同 教 學 策 略 的 運 用 ， 對 籃 球 技 能 學 習 效 果 的 差 異 比

較 。 研 究 對 象 為 一 百 三 十 四 名 的 女 性 國 中 學 生 ， 利 用 籃 球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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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技 能 及 投 籃 計 分 方 式 進 行 實 驗 研 究 。 經 過 實 驗 所 得 資 料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杜 凱 氏 法 事 後 比 較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有 階 段 性 的 策 略 提 供 方 式 較 一 次 講 授 完 所 有 動

作 技 能 策 略 之 教 學 方 式 為 優 。 而 投 籃 要 領 ， 分 階 段 講 授 與 一

次 講 授 完 畢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S m i t h(1 9 9 9)利 用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逆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與 全 部

教 學 法 ， 探 討 大 學 有 氧 舞 蹈 班 級 同 學 在 舞 蹈 動 作 上 的 學 習 效

果 研 究 。 研 究 結 果 有 趣 的 表 示 ， 接 受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參 與 者 ， 在 指 定 1 2 0 個 節 拍 的 連 續 舞 蹈 動 作 的 前 段

部 分 ， 表 現 比 逆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參 與 者 ， 出 現 較 少 的 錯 誤 動

作 。 而 逆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參 與 者 ， 在 指 定 1 2 0 個 節 拍 的 連 續

舞 蹈 動 作 的 後 段 部 分 ， 表 現 比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參 與 者 ， 出

現 較 少 的 錯 誤 動 作 。  

此 外 ， 張 家 昌 、 林 素 婷 (2 0 0 0)在 兩 種 分 段 教 學 法 對 羽 球 初

學 者 正 手 發 高 遠 球 學 習 效 果 之 比 較 研 究 一 文 中 也 表 示 ， 經 過

五 週 總 計 十 小 時 的 教 學 與 練 習 後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與 逆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對 初 學 羽 球 者 在 斯 法 高 遠 球 測 驗 上 之 學 習 效 果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本 節 小 結 ， 教 學 法 對 學 習 效 果 的 影 響 ， 會 因 其 運 動 性 質 與

對 象 的 不 同 ， 而 有 不 一 樣 的 結 果 。  

 

第 四 節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學 習 效 果 之 研 究  

 

  教 學 的 種 類 繁 多 ， 不 同 的 運動 項 目 、 不 同 的 學 術 領 域 也 都

有 著 不 同 的 教 學 方 法 ； 甚 至 也 會 因 該 領 域 的 性 質 而 獨 自 發 展

出 一 套 專 屬 的 教 學 方 式 ；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與 學 習 效 果 之 間 的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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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是 否 密 切 ； 又 或 者 發 展 新 的 教 學 法 對 於 學 習 者 不 管 在 學 習

知 識 或 技 能 上 是 否 真 的 有 所 幫 助 ， 是 本 節 想 要 去 瞭 解 與 探 討

的 。  

李 雯 婷 ( 1 9 9 7 )為 了 解 合 作 學 習 法 與 傳 統 學 習 法 對 於 國 二 生

數 學 的 學 習 成 效 ， 將 研 究 對 象 分 成 兩 班 ， 一 班 實 施 合 作 學 習

法 ； 一 班 實 施 傳 統 學 習 法 。 結 果 得 出 ， 實 施 合 作 學 習 法 的 學

生 在 數 學 學 習 態 度 上 與 數 學 學 習 成 就 上 ， 皆 優 於 實 施 傳 統 教

學 法 的 學 生 。 也 就 是 說 ， 合 作 學 習 法 比 傳 統 教 學 法 在 國 中 生

學 習 數 學 的 學 習 成 效 上 有 較 好 的 效 果 。  

蕭 龍 生 ( 1 9 9 5 )也 針 對 合 作 學 習 法 與 傳 統 教 學 法 做 研 究 ， 主  

要 探 討 目 的 為 經 由 合 作 學 習 法 的 學 生 ， 對 於 學 習 態 度 上 的 影

響 。 對 象 是 高 中 一 年 級 的 學 生 。 經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接 受 合 作

學 習 法 的 學 生 在 數 學 學 習 態 度 上 ， 的 確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 更 進

一 步 的 發 現 ， 接 受 傳 統 教 學 法 的 學 生 ， 在 數 學 學 習 態 度 上 ，

並 沒 有 提 升 ； 反 而 還 降 低 了 學 習 態 度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但 與 李

雯 婷 ( 1 9 9 7 )對 國 中 生 所 做 的 研 究 相 呼 應 ， 更 提 供 了 一 個 選 擇

不 適 合 的 教 學 法 ， 對 學 習 者 的 學 習 效 果 上 有 不 升 反 降 的 寶 貴

訊 息 ， 供 大 家 參 考 。  

鄭 金 昌 (2004)在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排 球 教 學 班 級 氣 氛 之 影 響 的

研 究 中 也 表 示，接 受 合 作 學 習 法 教 學 的 學 生，在 學 習 過 程 中，

能 改 善 整 個 班 級 氣 氛 ， 而 接 受 傳 統 教 學 法 的 學 生 卻 未 能 明 顯

改 善 班 級 的 學 習 氣 氛 。 學 習 氣 氛 提 升 的 原 因 為 合 作 學 習 法 能

滿 足 學 生 的 成 就 感 ， 減 少 孤 立 感 ， 學 生 們 能 彼 此 合 作 學 習 而

增 進 學 習 氣 氛，進 而 提 高 學 習 效 果 (溫 麗 香、林 玉 瓊，2 0 0 3)。 

而 在 運 動 表 現 上 ， 熊 明 禮 (1 9 9 6)的 飛 盤 擲 遠 教 學 效 果 比 較

的 研 究 中 也 提 出 ， 合 作 教 學 法 參 與 者 在 飛 盤 擲 遠 反 手 投 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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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表 現 顯 著 優 於 傳 統 學 習 組 。  

  有 些 運 動 項 目 也 會 因 其 特 殊性 且 為 了 增 強 學 習 者 的 學 習 效

果 ， 而 設 計 出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 鄭 麗 美 (2003)在 不 同 游 泳 教 學

法 對 國 小 學 童 初 學 者 游 泳 能 力 影 響 之 研 究 中 ， 以 移 動 式 韻 律

呼 吸 游 泳 教 學 法 、 原 地 式 韻 律 呼 吸 游 泳 教 學 法 與 一 般 游 泳 教

學 法 三 種 教 學 法 ， 來 比 較 國 小 學 童 的 游 泳 能 力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移 動 式 韻 律 呼 吸 游 泳 教 學 法 ， 對 於 初 學 者 換 氣 次 數 與 游

泳 距 離 最 具 有 顯 著 性 的 幫 助 ： 次 為 原 地 式 韻 律 呼 吸 游 泳 教 學

法 ； 而 一 般 游 泳 教 學 法 最 差 。  

  本 節 小 結 ， 透 過 對 該 知 識 或運 動 性 質 的 了 解 ， 指 導 員 發 展

或 設 計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對 其 學 習 效 果 仍 具 有 一 定 的 幫 助 。  

 

第 五 節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保 留 效 果 之 研 究  

 

  學 習 知 識 或 技 能 除 了 希 望 能在 短 時 間 內 ， 快 速 、 有 效 的 習

得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就 是 已 習 得 的 技 能 或 知 識 ， 是 否 在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休 息 之 後 ， 仍 然 保 有 相 同 的 技 能 知 識 水 準 。 因 此 在 探

討 學 習 效 果 之 後 ， 保 留 效 果 也 是 一 項 值 得 考 慮 的 問 題 。  

  保 留 亦 稱 為 保 存 ， 指 的 是 當某 人 學 習 或 記 憶 之 後 ， 隨 著 時

間 會 有 遺 忘 的 現 象 ， 最 後 在 腦 海 裡 留 下 一 些 痕 跡 ， 這 些 遺 留

下 來 的 痕 跡 或 印 象 ， 就 稱 之 為 記 憶 的 保 留 量 。 簡 單 的 來 說 ，

整 個 學 習 的 內 容 ， 惕 除 遺 忘 的 部 份 就 是 最 後 記 憶 所 保 留 的 部

份 (蘇 麗 貞 ， 2004)。  

  林 清 和 (1 9 9 6)也 說 明 所 謂 的 保 留 是 指 訊 息 無 法 進 入 記 憶 或

被 適 當 的 儲 存 著 。 保 留 也 可 說 是 對 一 種 技 能 在 沒 有 練 習 的 情

況 下 ， 持 續 了 一 段 時 間 。 與 保 留 有 肯 定 相 關 的 因 素 是 有 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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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習 活 動 ， 包 括 練 習 的 總 次 數 、 訊 息 的 順 序 、 練 習 和 測 量

情 境 的 關 係 及 對 該 技 能 產 生 興 趣 之 前 後 所 呈 現 的 經 驗 本 質 。  

  Singer(1 9 6 8)認 為 影 響 學 習 效 果 及 保 留 效 果 的 因 素 包 含 動

作 技 能 的 本 質 、 該 動 作 對 學 習 的 意 義 、 間 格 時 間 、 間 格 時 間

的 仲 介 活 動 及 練 習 時 的 情 境 。  

  陳 艷 麗 (1 9 9 7)以 南 台 科 技 大 學 五 專 部 三 年 級 的 男 生 ， 共 四

十 二 名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將 其 隨 意 分 成 控 制 組 、 下 肢 重 量 訓

練 組 、 步 伐 移 位 訓 練 組 ， 以 不 同 方 式 訓 練 法 對 桌 球 正 手 撥 攻

短 球 單 步 、 交 叉 步 移 位 速 度 ， 實 施 八 週 的 訓 練 後 休 息 兩 個 月

探 討 其 保 留 效 果 。 結 果 研 究 指 出 ： 正 手 撥 攻 短 球 單 步 移 位 具

有 p < . 0 5 的 顯 著 水 準 ， 經 調 整 平 均 數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為 控 制

組 、 下 肢 重 量 訓 練 組 、 步 伐 移 位 訓 練 組 之 間 都 具 有 p < . 0 1 之

顯 著 水 準 。  

 顧 毓 群 (1 9 8 0)以 全 部 教 學 法、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純 粹 分 段 教

學 法 三 種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 來 探 討 對 籃 球 動 作 技 能 學 習 的 影 響  

。 研 究 的 對 象 以 六 十 名 的 男 生 為 主 。 以 隨 機 分 派 方 式 、 將 受

試 者 分 成 三 組 ， 各 以 一 種 教 學 方 式 提 供 受 試 者 練 習 。 完 成 教

學 及 練 習 後 ， 分 別 於 練 習 停 止 一 天 後 、 一 週 後 、 三 週 後 及 十

二 週 後 實 施 保 留 效 果 測 驗 ， 並 將 所 測 得 之 資 料 應 用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 考 驗 及 比 較 不 同 教 學 方 式

的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差 異 。 經 討 論 分 析 後 ， 其 研 究 得 到 的 結 果 為  

練 習 停 止 後 的 保 留 效 果 ， 三 種 教 學 法 之 間 的 動 作 技 能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陳 昆 泰 (2003)也 針 對 高 雄 縣 立 阿 蓮 國 民 中 學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入 學 之 國 一 新 生 十 三 班 共 五 百 二 十 人 中 ， 選 出 完 全 不 會 跨 步

投 籃 的 男 生 共 九 十 人 為 對 象 ， 探 討 全 部 教 學 法 、 漸 進 分 段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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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法 、 純 粹 分 段 教 學 法 三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籃 球 跨 步 投 籃 之 學

習 效 果 、 保 留 效 果 與 遷 移 效 果 的 差 異 。 其 保 留 效 果 的 研 究 結

果 為 ， 三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於 初 學 者 在 籃 球 跨 步 投 籃 技 能 保 留

效 果 ， 間 隔 四 週 後 實 施 測 驗 ， 所 得 到 的 保 留 效 果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本 節 小 結 ， 學 習 者 縱 使 經 過 了 不 同 教 學 法 的 指 導 ， 然 而 在

休 息 一 段 時 間 後 ，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於 保 留 效 果 的 影 響 則 不 會 有

所 差 異 。  

 

第 六 節  本 章 小 結  

 

身 為 體 育 教 育 者 或 者 運 動 教 練 ， 在 教 學 前 ， 必 需 要 對 自 己

所 教 授 的 對 象 ，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認 識 ， 並 且 依 其 運 動 項 目 的 特

性 以 及 最 終 所 要 達 到 的 目 標 ， 選 擇 使 用 教 學 或 者 訓 練 的 手 段

來 指 導 學 習 者 。 同 時 ， 了 解 教 學 方 法 的 優 缺 點 與 參 考 其 他 人

在 教 學 上 的 成 功 經 驗 或 者 文 獻 研 究 報 告 ， 加 以 統 整 與 運 用 ，

讓 學 習 者 能 夠 在 短 時 間 內 有 效 的 習 得 各 種 運 動 技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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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探 討 不 同 的 教學 法 對 於 空 手 道 型 學 習 效 果 之

比 較 ， 其 研 究 流 程 ， (如 圖 3-1)。   

 

              

 

 

 

 

 

 

 

 

 

 

 

 

 

 

 

 

 

 

圖 3 - 1 研 究 流 程 圖  

4 週 的  

不 同 教 學 法 課 程 實 施  

第 5 週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第 7 週  

保 效 果 評 量  

第 1 週  

基 本 動 作 教 學  
第 3 週 第 2

個 小 時 進 行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隨 機 分 配  

全 部 教 學 法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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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對 象 係 於 九 十 四 學 年度 第 二 學 期 以 台 中 縣 立 某 國 民

中 學 兩 個 班 級 中，分 別 選 出 2 0 位 已 填 寫 自 願 參 與 研 究 調 查 表

的 一 年 級 男 同 學 為 研 究 對 象 。 自 願 參 與 研 究 調 查 表 中 以 從 未

參 與 過 任 何 武 術 運 動 或 運 動 校 隊 的 同 學 為 優 先 考 量 ， 確 保 研

究 結 果 不 會 受 到 混 餚 變 項 的 影 響。兩 個 班 級 參 與 者 共 計 有 4 0

位 ， 均 利 用 各 班 級 上 體 育 課 的 時 間 進 行 實 驗 。 一 班 進 行 全 部

教 學 法 視 為 對 照 組 ； 另 一 班 則 進 行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視 為 實 驗

組 。 有 關 參 與 者 的 平 均 年 齡 、 身 高 、 體 重 ， (如 表 3 - 1)。  

 

表 3 - 1 參 與 者 平 均 年 齡 、 身 高 、 體 重  

 年 齡 (歲 ) 身 高 (公 分 ) 體 重 (公 斤 ) 備 註

平 均 數  1 3  1 6 0 . 6  5 1 . 8   

最 大 值  1 4  1 7 8  7 4   

最 小 值  1 3  1 5 1  4 0   

 

 

第 三 節  研 究 器 材  

 

一 、 A C E R 個 人 桌 上 型 電 腦 與 H P 筆 記 型 電 腦 各 一 部 。  

二 、 相 機 一 台 (拍 攝 正 確 平 安 初 段 動 作 )。  

三、台 中 縣 空 手 道 委 員 會 審 查 檢 定 專 用 評 分 表 格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 學 習 效 果 、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用 )。  

四 、 S P S S  1 0 .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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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設 計  

 

一 、 分 組 的 方 式  

本 研 究 採 用 實 驗 研 究 法 來 進 行 ， 依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 將 自 願

參 與 研 究 的 對 象 以 班 級 為 單 位 分 成 兩 組 。 一 班 實 驗 教 學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並 視 為 對 照 組 ； 一 班 實 驗 教 學 採 用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並 視 為 實 驗 組 。  

二 、 實 施 教 學 的 時 間  

整 個 實 驗 過 程 中 ， 參 與 者 學 習 的 時 數 完 全 相 同 ， 均 利 用 各

班 級 上 體 育 課 的 時 間 進 行 教 學。對 照 組 於 星 期 二、五 上 午 1 0

點 5 分 至 1 0 點 5 0 分；實 驗 組 於 星 期 二、五 下 午 2 點 2 0 分 至

3 點 5 分 在 室 內 活 動 中 心 進 行 實 驗，每 次 教 學 為 4 5 分 鐘 包 含

5 - 1 0 分 鐘 的 熱 身 運 動 ； 一 週 進 行 兩 次 教 學 ； 整 個 實 驗 開 始 到

結 束 共 有 七 週 。 研 究 期 間 口 語 反 覆 要 求 參 與 者 與 指 導 員 ， 在

實 驗 教 學 時 間 外 ， 應 避 免 進 行 任 何 其 他 有 關 空 手 道 型 的 練 習

或 指 導 行 為 ， 以 免 影 響 到 研 究 結 果 。  

三 、 實 施 評 量 的 方 式  

(一 )短 時 間 (2 週 )： 於 第 3 週 的 第 2 次 練 習 中 進 行 ， 審 查 員

必 須 依 據 客 觀 性 評 量 的 標 準 來 進 行 給 分 ；

參 與 者 一 旦 展 現 出 一 個 正 確 的 方 向 與 動

作 ， 即 可 馬 上 獲 得 5 分 ， 全 套 型 能 正 確 無

誤 全 套 演 練 完 畢 者 ， 則 獲 得 1 0 0 分 。  

(二 )學 習 效 果    ： 於 第5 週 的 第 1 個 小 時 練 習 中 進 行 ， 審

查 員 依 據 參 與 者 的 熟 練 度 、 標 準 性 與 速 度

力  量 三 方 面 給 予 評 量，評 量 分 數 由 高 至 低

依 序 分 為 3 3、 3 0、 2 8、 2 5、 2 3、 2 0、 六 個



 23

等 級 ， 最 後 加 總 的 分 數 為 學 習 效 果 的 分 數

依 據 。  

(三 )保 留 效 果    ：在 教 學 實 驗 結 束 後 休 息2 週，於 第 7 週 進  

行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 其 評 量 方 式 與 學 習 效 果  

方 式 相 同 。  

四 、 指 導 員 與 審 查 員 的 聘 任  

在 指 導 與 測 量 的 過 程 中 ， 測 量 工 具 、 觀 察 者 、 評 分 員 的 不

同 ， 都 可 能 改 變 實 驗 的 結 果 (周 宏 室 ，2 0 0 2)。 因 此 在 指 導 員

方 面 將 聘 任 一 位 具 有 縣 級 以 上 空 手 道 教 練 資 格 的 教 練 擔 任 實

施 教 學 者 ， 其 對 於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兩 方 面 必 須

要 有 專 業 的 知 識 與 了 解 。 審 查 員 則 是 聘 請 三 位 具 有 縣 級 以 上

空 手 道 教 練 與 裁 判 資 格 的 人 員 來 擔 任 ， 其 在 完 全 不 了 解 整 個

研 究 設 計 與 教 學 方 式 的 情 況 下 ， 給 予 最 專 業 的 評 分 。  

 

第 五 節  課 程 技 術 動 作 內 容  

 

一 、 基 本 動 作  

型 是 由 繁 多 的 基 本 動 作 所 組 合 而 成 的 ， 因 此 在 學 習 平 安 初  

之 前 ， 必 須 要 有 一 些 空 手 道 的 基 本 動 作 作 為 基 礎 才 可 以 進 行

練 習。且 基 本 動 作 的 紮 實 與 否，關 係 到 型 的 表 現 (陳 淑 貞、劉

妍 秀， 1 9 9 8)。因 此 在 練 習 平 安 初 段 前，所 要 學 會 的 基 本 動 作

內 容 有 ： 前 屈 立 、 後 屈 立 、 上 擋 、 下 擋 、 手 刀 擋 以 及 中 段 追

擊 。  

二 、 平 安 初 段  

在 這 一 系 列 的 型 中 的 招 式 都 是 屬 於 基 本 動 作 中 的 前 屈 立 下

段 掃 、 中 段 順 突 、 上 段 揚 受 、 後 屈 立 手 刀 受 、 及 鐵 鎚 打 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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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中 山 正 敏 ，1 9 9 5)。  

平 安 初 段 是 由 二 十 一 個 技 術 動 作 所 組 合 而 成 的 一 套 型 ， 為

空 手 道 初 學 者 在 進 入 中 級 階 段 前 所 必 須 要 習 得 的 入 門 型 ； 其

動 作 內 容 是 固 定 、 有 順 序 性 且 有 方 向 性 的 ， 演 練 者 需 按 照 其

順 序 性 與 正 確 的 方 向 ， 將 它 演 練 完 畢 。  

二 十 一 個 動 作 依 序 為 ： (一 )左側 前 屈 立 下 擋 (二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三 )轉 身 右 側 前 屈 立 下 擋 (四 )鐵 鎚 (五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六 )正 面 前 屈 立 下 擋 (七 )前 進 前 屈 立 上 擋 (八 )前

進 前 屈 立 上 擋 (九 )前 進 前 屈 立 上 擋 喊 聲 ， (如 圖 3-2)。  

(十 )轉 身 左 側 前 屈 立 下 擋 (十 一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十

二 )轉 身 右 側 前 屈 立 下 擋 (十 三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十 四 )

後 方 前 屈 立 下 擋 (十 五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十 六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十 七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喊 聲 (十 八 )轉 身 左 側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 (如 圖 3-3)。  

(十 九 )前 進 45 度 方 向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二 十 )轉 身 右 側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二 十 一 )前 進 45 度 方 向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如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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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左 側 前 屈 立    (二 )前 進 前 屈 立    (三 )轉 身 右 側  

下 擋           中 段 追 擊       前 屈 立 下 擋  

 

 

 

 

 

 

(四 )鐵 鎚      (五 )前 進 前 屈 立    (六 )正 面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下 擋  

 

 

 

 

 

 

(七 )前 進 前 屈 立    (八 )前 進 前 屈 立   (九 )前 進 前 屈 立  

上 擋            上 擋           上 擋 (喊 聲 ) 

圖 3 - 2 平 安 初 段 (一 )至 (九 )之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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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轉 身 右 側    (十 一 )前 進 前 屈 立  (十 二 )轉 身 右 側  

前 屈 立 下 擋        中 段 追 擊        前 屈 立 下 擋  

 

 

 

 

 

 

 

(十 三 )前 進 前 屈 立  (十 四 )後 方 前 屈 立  (十 五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下 擋           中 段 追 擊  

 

 

 

 

 

 

(十 六 )前 進 前 屈 立   (十 七 )前 進 前 屈 立  (十 八 )轉 身 左 側  

     中 段 追 擊       中 段 追 擊 (喊 聲 )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圖 3 - 3 平 安 初 段 (十 )至 (十 八 )之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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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前 進4 5 度    (二 十 )轉 身 右 側  (二 十 一 )前 進4 5 度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後 屈立 手 刀 擋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圖 3 - 4 平 安 初 段 (十 九 )至 (二 十 一 )之 動 作  

 

三 、 全 部 教 學 法 實 施 方 式 ：  

  平 安 初 段 之 全 部 教 學 法 ， 是經 過 指 導 員 講 解 動 作 之 後 ， 按

照 型 的 順 序，反 覆 從 頭 到 尾 演 練 完 畢，直 至 學 習 者 熟 練 為 止。 

四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實 施 方 式 ：  

  平 安 初 段 之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是 將 平 安 初 段 二 十 一 個 動 作  

分 成 五 組 ， 指 導 員 依 漸 進 分 段 的 教 學 方 式 ， 教 授 於 學 習 者 。

首 先 練 習 第 一 組 ， 接 著 練 習 第 二 組 ； 然 後 將 第 一 組 與 第 二 組

連 接 起 來 練 習。再 練 習 第 三 組，熟 練 後 再 將 第 一 組、第 二 組 、

第 三 組 動 作 連 接 起 來 練 習 。 再 練 習 第 四 組 ， 同 樣 熟 練 後 再 將

第 一 組 、 第 二 組 、 第 三 組 、 第 四 組 動 作 連 接 起 來 練 習 。 最 後

練 習 第 五 組 動 作 ， 熟 練 後 將 第 一 組 、 第 二 組 、 第 三 組 、 第 四

組 、 第 五 組 動 作 連 接 起 來 練 習 。 其 分 組 的 方 式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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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組 ： 1 .左 側 前 屈 立 下 擋 2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3 .轉 身  

右 側 前 屈 立 下 擋 4 .鐵 鎚 5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  

 

 

 

 

 

 

 

 

 

 

 

 

 

 

 

第 二 組： 6 .正 面 前 屈 立 下 擋 7 .前 進 前 屈 立 上 擋 8.前 進 前 屈 立

上 擋 9 .前 進 前 屈 立 上 擋 (喊 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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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組：1 0 .轉 身 左 側 前 屈 立 下 擋 1 1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1 2 .

轉 身 右 側 前 屈 立 下 擋 1 3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第 四 組：1 4 .後 方 前 屈 立 下 擋 1 5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1 6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1 7 .前 進 前 屈 立 中 段 追 擊 (喊 聲 ) 

 

 

 

 

 

 

 

第 五 組：1 8 .轉 身 左 側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1 9 .前 進 4 5 度 方 向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2 0 .轉 身 右 側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2 1 .前 進 四 十 五 度

方 向 後 屈 立 手 刀 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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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實 施 內 容 與 進 度  

 

  依 以 上 技 術 動 作 內 容 ， 整 個實 驗 教 學 過 程 中 ， 兩 組 不 同 教

學 法 的 實 施 內 容 與 進 度 ， (如 表 3 - 2 )。  

 

表 3 - 2 實 施 內 容 與 進 度  

組 別  全 部 教 學 法 組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組  

第 1 週  基 本 動 作 練 習  基 本 動 作 練 習   

第 2 週  動 作 講 解 與 說 明  

 

平 安 初 段 整 套 演 練  

指 導 員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原 則 指 導 ， 並 依 學 習 者 學

習 進 度 ， 選 擇 指 導 下 一 組

動 作   

第 3 週  動 作 講 解 與 說 明  

 

平 安 初 段 整 套 演 練  

於 本 週 第 2 個 小 時 進

行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指 導 員 依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原 則 指 導 ， 並 依 學 習 者 學

習 進 度 ， 選 擇 指 導 下 一 組

動 作 練 習 ， 並 於 本 週 第 2

個 小 時 進 行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第 4 週   

動 作 講 解 與 說 明  

 

平 安 初 段 整 套 演 練  

指 導 員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原 則 指 導 ， 並 依 學 習 者 學

習 進 度 ， 選 擇 指 導 下 一 組

動 作  

第 5 週  動 作 講 解 與 說 明  

 

平 安 初 段 整 套 演 練  

指 導 員 依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原 則 指 導 ， 並 依 學 習 者 學

習 進 度 ， 選 擇 指 導 下 一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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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本 週 第 1 個 小 時 實

施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動 作 ， 並 於 本 週 第 1 個 小

時 實 施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第 6 週  休 息 並 停 止 教 學 活 動 休 息 並 停 止 教 學 活 動  

第 7 週  本 週 第 2 小 時 ， 進 行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本 週 第 2 小 時 ， 進 行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第 七 節  評 量 時 間 與 地 點  

 

表 3-3 評 量 時 間 表  

測 驗 項 目  測 驗 時 間  測 驗 地 點 方 法  

短 時 間 (2 週 )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2 0 0 6 年 3

月 3 1 號  

沙 鹿 國 中

體 育 館  

以 抽 籤 決 定

出 場 順 序 並

由 教 學 者 宣

佈 演 練 開 始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2 0 0 6 年 4

月 1 0 號  

沙 鹿 國 中

體 育 館  

以 抽 籤 決 定

出 場 順 序 並

由 教 學 者 宣

佈 演 練 開 始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2 0 0 6 年 4

月 2 8 號  

沙 鹿 國 中

體 育 館  

以 抽 籤 決 定

出 場 順 序 並

由 教 學 者 宣

佈 演 練 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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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實 驗 步 驟 說 明  

 

為 了 比 較 出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效 果 與 確 保 整 個 實 驗 教

學 過 程 的 順 利 ， 以 下 為 整 個 實 驗 步 驟 說 明 ：  

一 、 隨 機 分 配 ： 由 隨 機 分 配 的 方 式 ， 確 定 那 一 班 參 與 者 ， 將

實 施 全 部 教 學 法 或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教 學 。  

二 、 基 本 動 作 ： 參 與 者 皆 為 空 手 道 的 初 學 者 ， 而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平 安 初 段 之 前 ， 也 需 要 部 份 基 本 動 作 作 為  

基 礎 才 可 進 行 練 習 ， 因 此 ， 指 導 者 將 進 行 基  

本 動 作 教 學 ， 以 確 保 參 與 者 是 在 同 樣 的 條 件  

下 接 受 指 導 。 基 本 動 作 內 容 包 含 有 ： 前 屈 立  

、 後 屈 立 、 上 擋 、 下 擋 、 手 刀 擋 以 及 中 段 追  

擊 。  

三 、 實 施 教 學 ： 有 4 週 的 上 課 時 間 進 行 平 安 初 段 課 程 教 學 。  

四 、 短 時 間   ： 於 第3 週 的 第 2 個 小 時 進 行 一 次 短 時 間 2 週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審 查 員 必 需 依 客 觀 性 給 分 。  

五 、 學 習 效 果 ： 於 第 5 週 的 第 1 個 小 時 ， 進 行 整 個 實 驗 教 學  

的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 由 審 查 者 依 熟 練 度 、 標 準  

性 、 速 度 力 量 給 予 評 分 。  

六 、 保 留 效 果 ： 於 第 7 週 的 第 2 個 小 時 ， 進 行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  

由 於 參 與 者 皆 為 空 手 道 的 初 學 者 ， 而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平 安 初

段 之 前 ， 必 需 要 有 部 份 基 本 動 作 做 為 基 礎 方 才 可 進 行 練 習 ，

因 此 在 第 1 週 ， 指 導 者 將 進 行 基 本 動 作 教 學 ， 以 確 保 每 位 參

與 者 在 接 受 型 的 練 習 之 前 ， 都 是 具 備 了 相 同 的 空 手 道 基 礎 技

能，才 開 始 進 行 實 驗 教 學。在 這 過 程 中，指 導 員 的 課 程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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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方 式 則 必 須 要 完 全 一 樣 。 之 後 ， 於 第 2 週 開 始 實 施 平 安

初 段 教 學 ， 對 照 組 實 施 全 部 教 學 法 ； 實 驗 組 實 施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  

經 過 短 期 的 練 習 之 後 ， 在 第 3 週 的 第 2 次 練 習 課 上 ， 進 行

一 次 階 段 性 的 評 量 ， 此 評 量 暫 時 不 考 慮 任 何 有 關 型 的 給 分 標

準 ， 單 純 以 比 較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 何 種 最 能 快 速 讓 參 與 者 在

短 時 間 的 學 習 中 ， 正 確 無 誤 且 沒 有 說 明 與 口 令 的 狀 態 下 ， 將

平 安 初 段 整 套 型 演 練 完 畢 為 評 量 主 要 目 的 。  

接 著 經 過 了 第 4 週 兩 次 練 習 後 ， 於 第 5 週 的 第 一 次 練 習 中  

， 進 行 實 驗 教 學 的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 被 聘 為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的 審

查 員 ， 也 不 知 道 該 組 到 底 進 行 了 何 種 實 驗 教 學 法 ， 對 於 整 個

評 量 過 程 不 考 慮 其 他 人 為 因 素 ， 只 注 重 空 手 道 型 在 演 練 上 的

專 業 考 量 ， 同 時 給 予 專 業 的 評 分 。  

  最 後 ， 經 過2 週 的 休 息 ， 則 進 行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的 評 量 。 在

這 2 週 內 ， 將 要 求 參 與 者 與 指 導 者 同 樣 不 必 要 做 任 何 的 練 習

與 指 導 ， 研 究 者 並 在 未 告 知 參 與 者 與 教 學 者 於 2 週 後 有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的 情 況 下 ， 宣 佈 集 合 ， 來 進 行 最 後 階 段 的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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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節  資 料 處 理  

 

一 、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 學 習 效 果 總 評 量 以 及 保 留 效 果 以

獨 立 樣 本 t - t e s t 檢 定 ， 顯 示 出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分 別 在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 學 習 效 果 總 評 量 以 及 保 留 效 果 上 的

差 異 性 。  

二 、 本 研 究 有 關 之 統 計 分 析 ， 利 用 S P S S  1 0 .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來 進 行 ， 所 有 差 異 性 的 考 驗 顯 著 水 準 均 定 為 α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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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 研 究 結 果 分 下 列 幾個 部 分 進 行 分 析 與 討 論 ：  

第 一 節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之 差 異。 

第 二 節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學 習 效 果 之 差 異 。  

第 三 節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保 留 效 果 之 差 異 。  

第 四 節  綜 合 分 析 與 討 論  

 

第 一 節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之 差 異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除 了 在 於 比 較 出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效  

果 之 外 ， 另 一 目 的 則 是 為 了 找 出 一 種 能 夠 讓 初 學 者 在 短 時 間

內 可 以 快 速 學 會 空 手 道 型 的 教 學 方 法 。 由 於 空 手 道 的 型 具 有

較 複 雜 的 連 續 性 動 作 與 多 角 度 的 方 向 變 換 ， 因 此 對 初 學 者 來

說 難 免 會 增 加 學 習 的 困 難 度 ， 進 而 影 響 到 學 會 技 能 時 間 的 快

慢。因 此 才 在 整 個 研 究 過 程 中，安 排 了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目 的 就 是 要 比 較 出 兩 種 教 學 法 何 種 能 讓 學 習 者 在 短 時 間 很 快

速 的 學 會 空 手 道 的 型 ； 同 時 也 是 本 節 主 要 探 討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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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學 習 者 在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之 得 分  

 

表 4 - 1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之 得 分  

學 習 者  全 部 教 學  學 習 者  漸 進 分 段  

1  7 0  2 1  8 0  

2  8 0  2 2  8 5  

3  9 0  2 3  9 0  

4  8 5  2 4  9 5  

5  8 0  2 5  9 0  

6  8 0  2 6  8 5  

7  1 0 0  2 7  9 5  

8  7 0  2 8  1 0 0  

9  8 5  2 9  9 0  

1 0  1 0 0  3 0  9 5  

1 1  8 5  3 1  1 0 0  

1 2  6 5  3 2  8 5  

1 3  9 0  3 3  8 5  

1 4  7 5  3 4  9 5  

1 5  9 5  3 5  8 0  

1 6  7 5  3 6  1 0 0  

1 7  8 0  3 7  8 5  

1 8  9 0  3 8  8 0  

1 9  8 5  3 9  9 0  

2 0  9 5  4 0  9 5  

平 均 數  8 3 . 7  平 均 數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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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1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得 分 顯 示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為 9 0 分 ； 而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則 為 8 2 . 5 分 。 其

中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這 組 當 中 有 3 個 人 ， 可 以 正 確 無 誤 的 將 平

安 初 段 演 練 完 畢 ， 因 此 獲 得 滿 分 ； 而 全 部 教 學 法 這 組 則 有 2

個 人 拿 到 滿 分 。 就 平 均 數 觀 察 而 言 ， 兩 種 教 學 法 對 於 空 手 道

型 的 學 習 ，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得 分 較 高 。  

 

二 、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之 差  

異 性  

 

表 4 - 2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之 差 異 性  

 全 部  

教 學 法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自 由 度 t 值  p 值  

平 均 數  8 3 . 7  9 0  3 8  - 2 . 3 4  . 0 2 4 *

標 準 差  1 1 . 0 6  7 . 4 3     

p < . 0 5* 

 

由 表 4 - 2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之 差 異 性 顯 示：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中 的 分 數 ， 具 有 差 異 性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2 4 < . 0 5 )。並 且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高 於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 由 此 推 論 ， 實 施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對 於 初 學 者 在 學

習 空 手 道 的 型 ， 有 著 不 同 程 度 的 影 響 力 。 採 用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參 與 者 比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參 與 者 ， 在 短 時 間 內 ， 更 能

快 速 的 將 空 手 道 型 學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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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學 習 效 果 之 差 異  

 

  本 節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兩 種不 同 教 學 法 ， 對 於 型 在 整 體 演

練 上 優 劣 之 差 異 。 根 據 比 賽 規 則 ， 型 好 壞 的 判 定 標 準 為 ： 力

量 的 集 中 、 良 好 的 節 奏 、 速 度 與 正 確 的 基 本 動 作 等 標 準 。 它

必 須 展 現 出 力 量 、 爆 發 力 ， 和 速 度 如 同 優 雅 節 奏 平 衡 一 樣 的

好 (宋 一 信 ，2 0 0 0)。 因 此 在 學 習 效 果 的 評 量 上 ， 審 查 員 將 依

據 學 習 者 在 演 練 時 的 熟 練 度 、 動 作 標 準 性 、 速 度 與 力 量 三 分

面 ， 以 裁 判 的 角 度 給 予 主 、 客 觀 的 評 分 ， 每 個 項 目 最 高 得 分

為 3 3 分。將 學 習 者 的 平 均 得 分 分 數 顯 示 出 來 後 了 解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學 習 效 果 上 的 差 異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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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學 習 者 在 學 習 效 果 之 得 分  

 

表 4 - 3 學 習 效 果 之 得 分  

學 習 者  全 部 教 學  學 習 者  漸 進 分 段  

1  7 9 . 6  2 1  8 5 . 3  

2  7 5 . 6  2 2  8 3 . 3  

3  7 7 . 6  2 3  7 3 . 6  

4  7 8 . 6  2 4  8 5 . 6  

5  6 9 . 6  2 5  8 6 . 6  

6  6 8 . 3  2 6  7 9 . 0  

7  7 6 . 6  2 7  9 2 . 0  

8  7 1 . 0  2 8  9 0 . 3  

9  7 5 . 6  2 9  7 8 . 3  

1 0  9 0 . 0  3 0  9 0 . 6  

1 1  7 7 . 3  3 1  8 2 . 0  

1 2  7 5 . 0  3 2  8 6 . 0  

1 3  7 1 . 6  3 3  7 3 . 6  

1 4  6 4 . 0  3 4  7 0 . 0  

1 5  7 3 . 0  3 5  7 2 . 0  

1 6  6 9 . 0  3 6  8 5 . 0  

1 7  8 0 . 3  3 7  9 2 . 0  

1 8  8 0 . 0  3 8  8 0 . 6  

1 9  7 3 . 6  3 9  8 8 . 0  

2 0  9 1 . 6  4 0  8 3 . 0  

平 均 數  7 5 . 8  平 均 數  8 2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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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3 學 習 效 果 之 得 分 顯 示，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為 8 2 . 8 分 ； 而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則 為 7 5 . 8 分 。 就 平 均 數

觀 察 而 言 ， 即 是 兩 組 經 過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後 ， 於 第 五 週 的 第

1 個 小 時 練 習 中 所 進 行 的 學 習 效 果 測 驗 上 ， 接 受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 在 型 的 熟 練 度 、 動 作 標 準 性 、 速 度 與 力 量 等

評 量 條 件 下 的 平 均 分 數 比 接 受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要 來 的

高 。  

 

二 、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學 習 效 果 之 差 異 性  

 

表 4 - 4 學 習 效 果 之 差 異 性  

 全 部  

教 學 法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自 由 度 t 值  p 值  

平 均 數  7 5 . 8  8 2 . 8  3 8  - 3 . 2 8  . 0 0 2 *

標 準 差  6 . 6 9  6 . 6 7     

p < . 0 5* 

 

由 表 4 - 4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之 差 異 性 顯 示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之 差 異 性，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2 < . 0 5 )，並 且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明 顯 高 於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 由 此

可 知 ， 實 施 不 同 的 教 學 方 法 對 於 學 習 者 在 型 的 學 習 效 果 上 是

有 其 優 劣 性 的 不 同 。 接 受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在 熟 練

度 、 動 作 標 準 性 、 速 度 與 力 量 三 方 面 的 平 均 分 數 都 比 接 受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要 來 的 高 ， 顯 示 出 指 導 員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來 指 導 空 手 道 的 型 ， 會 獲 得 較 良 好 的 學 習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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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保 留 效 果 之 差 異  

 

本 節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的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 胡 秉 正 (1 9 8 5)指 出 保 留 效 果 乃 學 習 結 果 的 持 久 性 ； 也 就 是

指 學 習 過 的 材 料 被 保 存 下 來 之 後 ， 能 夠 回 憶 和 再 認 。 因 此 ，

本 研 究 在 整 個 教 學 實 驗 結 束 的 兩 個 星 期 之 後 ， 進 行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 評 量 方 式 與 學 習 效 果 方 式 相 同 。 探 討 接 受 不 同 教 學 法

的 參 與 者 ，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並 且 在 沒 有 練 習 的 情 況 下 ， 記 憶 中

對 於 空 手 道 型 ， 所 能 保 留 住 的 效 果 是 否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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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學 習 者 在 保 留 效 果 之 得 分  

 

表 4 - 5  保 留 效 果 之 得 分  

學 習 者  全 部 教 學  學 習 者  漸 進 分 段  

1  7 1 . 3  2 1  7 4 . 3  

2  7 0 . 3  2 2  7 3 . 3  

3  6 9 . 0  2 3  6 6 . 6  

4  7 0 . 3  2 4  6 9 . 3  

5  7 0 . 3  2 5  7 4 . 6  

6  6 6 . 3  2 6  7 2 . 6  

7  6 9 . 3  2 7  7 8 . 0  

8  7 0 . 0  2 8  7 9 . 3  

9  6 8 . 6  2 9  7 4 . 0  

1 0  7 7 . 3  3 0  8 1 . 0  

1 1  7 1 . 6  3 1  7 0 . 0  

1 2  7 0 . 6  3 2  7 2 . 3  

1 3  6 8 . 6  3 3  7 1 . 3  

1 4  6 7 . 3  3 4  6 8 . 3  

1 5  6 6 . 6  3 5  6 8 . 6  

1 6  6 8 . 0  3 6  7 2 . 0  

1 7  7 3 . 3  3 7  7 6 . 6  

1 8  7 3 . 0  3 8  7 3 . 3  

1 9  7 0 . 6  3 9  7 0 . 3  

2 0  7 7 . 0  4 0  6 4 . 6  

平 均 數  7 0 . 4  平 均 數  7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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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5  保 留 效 果 之 得 分 顯 示，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為 7 2 . 3 分 ； 而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則 為 7 0 . 4 分 。 就 平 均 數

觀 察 而 言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仍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較

高 ； 也 就 是 經 過 兩 週 之 後 在 沒 有 練 習 的 情 況 下 ， 接 受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分 數 平 均 高 於 接 受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

同 時 也 發 現 到 兩 組 不 同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皆 有 下 降 的 趨 勢 ， 顯

示 出 縱 使 早 已 學 會 空 手 道 的 型 ， 但 如 果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未 練 習

的 話 ， 此 技 能 將 會 呈 現 出 明 顯 退 步 的 情 形 。  

 

二 、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保 留 效 果 之 差 異 性  

 

表 4 - 6  保 留 效 果 之 差 異 性  

 全 部  

教 學 法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自 由 度 t 值  p 值  

平 均 數  7 0 . 4  7 2 . 3  3 8  - 1 . 6 5  . 1 0 7  

標 準 差  2 . 9 4  4 . 2 1     

 

由 表 4 - 6 保 留 效 果 之 差 異 性 顯 示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上，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1 0 7 > . 0 5 )。也 就 是 這 兩 種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在 保 留 效 果 上 ， 並 沒 有 顯 示 出 哪 一 種 教 學 法 的 保 留

效 果 會 特 別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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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分 析 與 討 論  

 

一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之 優 劣 比 較  

 

  本 研 究 係 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象 ， 探 討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於 空 手

道 型 學 習 效 果 之 差 異 性 。 透 過 實 驗 教 學 設 計 的 方 式 ， 了 解 何

種 教 學 法 對 於 初 學 者 在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能 有 較 好 的 學 習 效 果 。  

就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中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並 接 受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 其 平

均 分 數 高 於 接 受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 由 此 推 論 ， 實 施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能 讓 學 習 者 更 能 快 速 的 習 得 空 手 道 型 之 技 能 。  

在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中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同 樣 具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性 ， 而 接 受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其 平 均 分 數 也 同 樣 高 於

接 受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者 ， 顯 示 出 實 施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來 指

導 空 手 道 的 型 ， 學 習 者 們 的 學 習 效 果 會 比 實 施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效 果 要 來 的 更 好 。  

  保 留 效 果 方 面 ， 雖 然 漸 進 分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較 高 ， 但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中 ， 並 未 存 在 著 差 異 性 ， 因 此

這 兩 種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 其 保 留 效 果 是 一 樣 的 。  

  綜 合 以 上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指 導 員 在 指 導 空 手 道 型 時 ，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方 式 實 施 其 成 效 最 為 顯 著 ， 不 僅 可 以 獲 得

良 好 的 學 習 效 果 ， 此 教 學 法 更 能 讓 學 習 者 在 短 時 間 內 便 學 會

空 手 道 的 型 ， 進 而 從 學 習 的 過 程 中 ， 讓 學 習 者 獲 得 成 就 感 與

勝 任 感 ， 而 對 空 手 道 產 生 學 習 的 興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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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之 相 關  

 

本 研 究 共 提 出 三 點 假 設 ：  

(一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空 手 道型 的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上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並 且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分 數 會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分 數 要 來 的 高 。 經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中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並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高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  

(二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空 手 道型 的 學 習 效 果 上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並 且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效 果 會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效 果 要 好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學 習 效  

果 的 評 量 中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並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數 高 ， 此 研 究 結 果 同 樣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  

(三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空 手 道型 的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上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並 且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會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要 好 。 而 經 本 研 究 發 現 ，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在 學 習 保 留 效 果 評 量 上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分 數 雖 然 高 於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分 數 ， 但 兩 種 教 學 法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  

 

三 、 研 究 結 果 與 文 獻 資 料 之 相 關  

 

(一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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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手 道 的 型 其 動 作 與 動 作 之 間 是 有 相 互 關 係 的 ， 學 習 者 必

需 進 入 該 套 型 的 對 戰 意 境 ， 並 以 一 定 的 順 序 、 方 向 與 節 奏 將

它 演 練 出 來 ， 複 雜 性 相 當 高 。 而 經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指 導 空

手 道 型 的 時 候 ， 指 導 員 採 用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來 實 施 教 學 ， 不

只 可 以 節 省 時 間 ， 同 時 也 會 幫 助 學 習 者 更 容 易 的 習 得 空 手 道

的 型 。  

簡 曜 輝 (1 9 8 0)提 出 ， 細 部 動 作 之 間 互 有 關 連 者 ， 則 宜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法 ； 學 習 或 練 習 的 初 期 ，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法 最 有 利 ；

學 習 課 題 較 複 雜 困 難 ， 且 組 織 難 度 較 低 的 活 動 ， 應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法 。 而 季 力 康 (1 9 8 6)也 認 為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單 位 小 ，

可 在 短 時 間 內 收 到 效 果 。 因 此 ，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以 上 兩 位 學 者

的 看 法  

(二 )學 習 效 果  

劉 鑑 堂 (1972)在 體 育 教 學 研 究 一 書 中 提 到 ， 較 長 而 有 繁 雜

之 技 能 動 作 教 材，應 採 用 分 段 教 學 法。蔡 貞 雄 (1982)也 指 出，

對 於 難 做 的 動 作 ， 應 採 分 段 教 學 法 。 空 手 道 型 的 動 作 性 質 較

為 繁 雜 ， 對 於 初 學 者 來 說 困 難 度 也 較 高 ， 而 本 研 究 也 顯 示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在 空 手 道 型 的 學 習 效 果 上 ， 確 實 明 顯 優 於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效 果 。 但 是 ， 本 研 究 結 果 並 未 全 部 支 持 其 他

文 獻 資 料 的 看 法 。  

  陳 昆 泰 (2 0 0 3)針 對 高 雄 縣 立 阿 蓮 國 民 中 學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入

學 之 國 一 新 生 十 三 班 共 五 百 二 十 人 中 ， 選 出 完 全 不 會 跨 步 投

籃 的 男 生 共 九 十 人 為 對 象 ， 探 討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籃 球 跨 步 投 籃

之 學 習 效 果 、 保 留 效 果 與 遷 移 效 果 的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雖 然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平 均 分 數 皆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分 數 要

來 的 高 。 但 是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在 學 習 效 果 與 全 部 教 學 法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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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顯 著 差 異 。  

  李 雨 農 、 張 家 昌 、 黃 谷 臣( 2 0 0 0)針 對 淡 江 大 學 之 學 生 ， 實

施 不 同 教 學 法 運 用 於 初 學 者 高 爾 夫 擊 球 表 現 研 究 中 表 示 ，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對 於 高 爾 夫 擊 球 教 學 上 皆 屬 於 有 效 教

學 ； 但 兩 種 教 學 法 在 教 學 效 果 上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顧 毓 群 (1 9 8 0)以 全 部 教 學 法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 純 粹 分 段

教 學 法 三 種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 來 探 討 對 籃 球 動 作 技 能 學 習 的 影

響 。 研 究 的 結 果 發 現 ， 就 投 籃 得 分 方 面 ， 三 種 教 學 法 之 間 ，

雖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得 分 率 較 高 ， 但 三 種 教 學 法 之 間 就 動 作

技 能 方 面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張 家 昌 、 林 素 婷 (2 0 0 0)在 兩 種 分 段 教 學 法 對 羽 球 初 學 者 正

手 發 高 遠 球 學 習 效 果 之 比 較 研 究 一 文 中 也 表 示 ， 經 過 五 週 總

計 十 小 時 的 教 學 與 練 習 後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與 逆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對 初 學 羽 球 者 在 斯 法 高 遠 球 測 驗 上 之 學 習 效 果 同 樣 也 是 無

顯 著 差 異 。  

本 研 究 的 學 習 效 果 並 未 全 部 支 持 其 他 文 獻 資 料 的 研 究 發 現  

，其 原 因 可 能 與 W i g h t  &  L i n t e r n  (1 9 8 5)他 們 所 提 出 的 看 法 有

關 。 他 們 認 為 為 教 授 某 種 運 動 技 能 採 用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效 果 取 決 於 運 動 技 能 的 性 質 、 學 習 者 的 能 力 和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組 織 形 式 。 因 此 研 究 者 推 論 ， 運 動 技 能 性 質 與 實 際 上

分 段 教 學 法 組 織 方 式 的 不 同 是 造 成 此 結 果 的 主 要 因 素 。  

(三 )保 留 效 果  

  學 習 知 識 或 技 能 除 了 希 望 能在 短 時 間 內 ， 快 速 、 有 效 的 習

得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就 是 已 習 得 的 技 能 或 知 識 ， 是 否 在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休 息 之 後 ， 仍 然 保 有 相 同 的 技 能 知 識 水 準 。 因 此 保 留

效 果 是 一 項 值 得 注 意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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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毓 群 (1 9 8 0)以 全 部 教 學 法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 純 粹 分 段

教 學 法 三 種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 來 探 討 對 籃 球 動 作 技 能 學 習 的 影

響 。 研 究 的 對 象 以 男 生 為 主 ， 並 在 十 二 週 後 實 施 保 留 效 果 測

驗 ， 經 討 論 分 析 後 ， 其 研 究 得 到 的 結 果 為 ， 練 習 停 止 後 的 保

留 效 果 ， 三 種 教 學 法 之 間 的 動 作 技 能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陳 昆 泰 (2 0 0 3)也 針 對 高 雄 縣 立 阿 蓮 國 民 中 學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入 學 之 國 一 新 生 十 三 班 共 五 百 二 十 人 中 ， 選 出 完 全 不 會 跨 步

投 籃 的 男 生 共 九 十 人 為 對 象 ， 探 討 全 部 教 學 法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 純 粹 分 段 教 學 法 三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對 籃 球 跨 步 投 籃 之 保

留 效 果 的 差 異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 三 種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對 於 初 學

者 在 籃 球 跨 步 投 籃 技 能 保 留 效 果 ， 間 隔 四 週 實 施 後 測 ， 所 得

到 的 保 留 效 果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季 力 康 (1 9 8 6) 對 於 籃 球 運 動 員 運 動 態 度、價 值、內 外 控 相

關 因 素 的 研 究 中 ， 也 提 出 全 部 教 學 法 與 分 段 教 學 法 ， 就 忘 記

與 保 留 的 影 響 程 度 來 說 ，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而 經 本 研 究 的 保 留 效 果 同 樣 也 發 現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分 數 雖 比 全 部 教 學 法 的 平 均 分 數 高 ， 但 是 兩 者 之 間 並 未 存

在 著 差 異 。 顯 示 出 運 動 技 能 一 旦 經 過 長 時 間 未 練 習 以 後 ， 縱

使 實 施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 其 保 留 效 果 是 一 樣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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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為 比 較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與 全 部 教 學 法 對 空 手 道 型 的  

學 習 效 果 ， 以 國 一 男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進 行 不 同 教 學 法 的 空 手

道 型 教 學 課 程 。 整 個 教 學 研 究 過 程 ， 分 別 以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 學 習 效 果 、 保 留 效 果 的 成 績 加 以 討 論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的 差 異 性 。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與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與 全 部 教 學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 對 於 初 學 者  

短 時 間 (2 週 )的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速 度 最 為 快 速 、 有 效 。  

二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與 全 部 教 學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 對 於 初 學 者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效 果 最 佳 。  

三 、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與 全 部 教 學 兩 種 不 同 教 學 法 ， 對 於 初 學 者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 其 保 留 效 果 並 無 差 異 。  

四 、 由 以 上 結 果 論 述 ， 指 導 初 學 者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以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的 學 習 速 度 與 學 習 效 果 最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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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經 整 個 實 驗 結 果 ， 本 研 究 可 向 空 手 道 的 教 練 們 在 型 的 指 導

上 提 供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  

一 、 面 對 初 學 者 在 學 習 空 手 道 型 時 ， 教 練 可 盡 量 採 用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實 施 ， 以 求 在 短 時 間 內 ， 讓 學 習 者 能 快 速 的 將

空 手 道 的 型 學 會 ， 獲 得 成 就 感 與 滿 足 感 ， 相 對 的 也 提 高

了 學 習 者 的 學 習 效 果 。  

二 、 空 手 道 是 一 種 極 具 破 壞 力 的 武 術 運 動 同 時 也 蘊 含 著 很 豐

富 的 運 動 技 能 在 其 中 ， 本 研 究 僅 以 空 手 道 的 型 作 為 研 究

教 材 ， 希 望 給 教 練 們 做 為 教 學 上 的 參 考 並 加 以 運 用 於 空

手 道 對 打 的 訓 練 上 ， 同 時 也 提 供 後 續 對 此 主 題 有 興 趣 的

研 究 者 有 相 互 比 對 研 究 結 果 的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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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 錄 A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全 部 教 學 法  

參 與 者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齡 身 高  體 重  備 駐  

1  8 0 . 8 . 2 8  1 4  1 5 5  4 9   

2  8 0 . 1 2 . 4  1 4  1 6 2  6 5   

3  8 1 . 5 . 2 0  1 3  1 7 8  7 3   

4  8 0 . 9 . 1 5  1 4  1 5 9  5 0   

5  8 1 . 3 . 6  1 3  1 6 2  4 9   

6  8 1 . 3 . 2 7  1 3  1 5 4  4 6   

7  8 1 . 4 . 2 2  1 3  1 6 9  6 3   

8  8 0 . 1 2 . 1 4  1 4  1 6 5  5 0   

9  8 0 . 9 . 5  1 4  1 5 2  4 6   

1 0  8 0 . 1 1 . 1 8  1 4  1 6 0  5 3   

1 1  8 1 . 5 . 7  1 3  1 5 5  4 0   

1 2  8 1 . 5 . 1  1 3  1 5 1  4 2   

1 3  8 1 . 7 . 1 2  1 3  1 6 2  4 8   

1 4  8 0 . 9 . 3  1 4  1 5 5  4 2   

1 5  8 1 . 2 . 1 9  1 3  1 5 6  4 3   

1 6  8 1 . 4 . 9  1 3  1 6 6  5 5   

1 7  8 0 . 1 1 . 2  1 4  1 6 9  6 6   

1 8  8 0 . 1 2 . 1 7  1 4  1 5 8  4 6   

1 9  8 1 . 3 . 1 9  1 3  1 6 0  5 0   

2 0  8 1 . 5 . 1  1 3  1 6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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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參 與 者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齡 身 高  體 重  備 駐  

1  8 1 . 6 . 3  1 3  1 5 9  4 6   

2  8 1 . 6 . 1 2  1 3  1 6 9  6 3   

3  8 0 . 1 0 . 5  1 4  1 6 5  5 1   

4  8 0 . 1 2 . 2  1 4  1 5 2  4 6   

5  8 1 . 4 . 3  1 3  1 6 0  5 3   

6  8 1 . 1 . 2 1  1 3  1 5 5  4 0   

7  8 1 . 6 . 1 3  1 3  1 5 1  4 2   

8  8 0 . 4 . 2 6  1 4  1 6 2  4 8   

9  8 0 . 1 0 . 4  1 4  1 5 5  4 2   

1 0  8 1 . 2 . 1 7  1 3  1 5 6  4 3   

1 1  8 1 . 5 . 2 9  1 3  1 6 6  5 5   

1 2  8 1 . 3 . 2 0  1 3  1 6 9  6 6   

1 3  8 0 . 1 0 . 3 0  1 4  1 5 8  4 6   

1 4  8 1 . 6 . 2 3  1 3  1 6 0  5 0   

1 5  8 0 . 1 1 . 1 1  1 4  1 6 3  5 4   

1 6  8 0 . 8 . 1 8  1 4  1 7 0  5 9   

1 7  8 1 . 7 . 5  1 3  1 6 5  7 4   

1 8  8 1 . 6 . 1 8  1 3  1 5 3  4 3   

1 9  8 1 . 7 . 1 7  1 3  1 5 9  5 0   

2 0  8 0 . 8 . 2 5  1 4  1 6 6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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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C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得 分  全 部 教 學 法  

 審 查 員 1 審 查 員 2 審 查 員 3 平 均  

1 70 70 70 70 

2 80 80 80 80 

3 90 90 90 90 

4 85 85 85 85 

5 80 80 80 80 

6 80 80 80 80 

7 100 100 100 100 

8 70 70 70 70 

9 85 85 85 85 

10 100 100 100 100 

11 85 85 85 85 

12 65 65 65 65 

13 90 90 90 90 

14 75 75 75 75 

15 95 95 95 95 

16 75 75 75 75 

17 80 80 80 80 

18 90 90 90 90 

19 85 85 85 85 

20 95 95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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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D 短 時 間 學 習 效 果 評 量 得 分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審 查 員 1 審 查 員 2 審 查 員 3 總 分  

1  8 0  8 0  8 0  8 0  

2  8 5  8 5  8 5  8 5  

3  9 0  9 0  9 0  9 0  

4  9 5  9 5  9 5  9 5  

5  9 0  9 0  9 0  9 0  

6  8 5  8 5  8 5  8 5  

7  9 5  9 5  9 5  9 5  

8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9  9 0  9 0  9 0  9 0  

1 0  9 5  9 5  9 5  9 5  

1 1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2  8 5  8 5  8 5  8 5  

1 3  8 5  8 5  8 5  8 5  

1 4  9 5  9 5  9 5  9 5  

1 5  8 0  8 0  8 0  8 0  

1 6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7  8 5  8 5  8 5  8 5  

1 8  8 0  8 0  8 0  8 0  

1 9  9 0  9 0  9 0  9 0  

2 0  9 5  9 5  9 5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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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 學 習 效 果 得 分  全 部 教 學 法  

 審 查 員 1 審 查 員 2 審 查 員 3 平 均  

1  7 8  8 0  8 1  7 9 . 6  

2  7 5  7 6  7 6  7 5 . 6  

3  8 1  7 6  7 6  7 7 . 6  

4  7 8  7 9  7 9  7 8 . 6  

5  7 1  6 8  7 0  6 9 . 6  

6  7 3  6 6  6 6  6 8 . 3  

7  7 8  7 6  7 6  7 6 . 6  

8  7 3  7 1  6 9  7 1 . 0  

9  7 5  7 6  7 6  7 5 . 6  

1 0  8 8  9 1  9 1  9 0 . 0  

1 1  7 6  7 8  7 8  7 7 . 3  

1 2  7 6  7 3  7 6  7 5 . 0  

1 3  7 3  7 1  7 1  7 1 . 6  

1 4  6 3  6 9  6 0  6 4 . 0  

1 5  7 1  7 5  7 3  7 3 . 0  

1 6  6 9  7 0  6 8  6 9 . 0  

1 7  7 9  8 1  8 1  8 0 . 3  

1 8  7 8  8 1  8 1  8 0 . 0  

1 9  7 5  7 3  7 3  7 3 . 6  

2 0  9 1  9 1  9 3  9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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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F 學 習 效 果 得 分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審 查 員 1 審 查 員 2 審 查 員 3 平 均  

1  8 4  8 6  8 6  8 5 . 3  

2  8 3  8 4  8 3  8 3 . 3  

3  7 5  7 1  7 5  7 3 . 6  

4  8 6  8 6  8 5  8 5 . 6  

5  8 8  8 6  8 6  8 6 . 6  

6  8 1  7 8  7 8  7 9 . 0  

7  9 0  9 3  9 3  9 2 . 0  

8  9 0  8 8  9 3  9 0 . 3  

9  7 8  7 6  8 1  7 8 . 3  

1 0  9 3  8 8  9 1  9 0 . 6  

1 1  8 4  8 1  8 1  8 2 . 0  

1 2  8 6  8 6  8 6  8 6 . 0  

1 3  7 5  7 3  7 3  7 3 . 6  

1 4  7 0  7 0  7 0  7 0 . 0  

1 5  7 5  7 1  7 0  7 2 . 0  

1 6  8 6  8 4  8 5  8 5 . 0  

1 7  9 0  9 0  9 6  9 2 . 0  

1 8  8 1  8 1  8 0  8 0 . 6  

1 9  8 8  8 8  8 8  8 8 . 0  

2 0  8 1  8 4  8 4  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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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G 保 留 效 果 得 分  全 部 教 學 法  

 審 查 員 1 審 查 員 2 審 查 員 3 平 均  

1  7 0  7 0  7 4  7 1 . 3  

2  7 5  6 6  7 0  7 0 . 3  

3  6 6  7 0  7 1  6 9 . 0  

4  7 3  7 0  6 8  7 0 . 3  

5  7 5  6 3  7 3  7 0 . 3  

6  6 5  6 5  6 9  6 6 . 3  

7  6 8  7 0  7 0  6 9 . 3  

8  7 1  6 6  7 3  7 0 . 0  

9  6 9  7 1  6 6  6 8 . 6  

1 0  8 1  7 3  7 2  7 7 . 3  

1 1  7 1  7 1  7 3  7 1 . 6  

1 2  7 3  6 8  7 1  7 0 . 6  

1 3  7 1  6 5  7 0  6 8 . 6  

1 4  7 1  6 3  6 8  6 7 . 3  

1 5  6 3  6 6  7 1  6 6 . 6  

1 6  7 3  6 3  6 8  6 8 . 0  

1 7  7 3  6 9  7 8  7 3 . 3  

1 8  7 0  7 8  7 1  7 3 . 0  

1 9  7 3  6 6  7 3  7 0 . 6  

2 0  7 8  7 5  7 8  7 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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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H 保 留 效 果 得 分  漸 進 分 段 教 學 法  

 審 查 員 1 審 查 員 2 審 查 員 3 平 均  

1  7 0  7 8  7 5  7 4 . 3  

2  7 1  7 3  7 6  7 3 . 3  

3  6 0  7 1  6 9  6 6 . 6  

4  7 1  6 6  7 1  6 9 . 3  

5  7 8  6 8  7 8  7 4 . 6  

6  7 1  6 9  7 8  7 2 . 6  

7  8 4  7 5  7 5  7 8 . 0  

8  8 1  7 6  8 1  7 9 . 3  

9  7 1  7 6  7 5  7 4 . 0  

1 0  7 8  8 4  8 1  8 1 . 0  

1 1  6 9  7 5  6 6  7 0 . 0  

1 2  7 3  7 1  7 3  7 2 . 3  

1 3  6 9  7 5  7 0  7 1 . 3  

1 4  6 6  7 1  6 8  6 8 . 3  

1 5  6 9  6 6  7 1  6 8 . 6  

1 6  7 0  7 0  7 6  7 2 . 0  

1 7  7 5  7 1  8 4  7 6 . 6  

1 8  6 9  7 8  7 3  7 3 . 3  

1 9  7 3  7 0  6 8  7 0 . 3  

2 0  6 0  6 8  6 6  6 4 . 6  

 

 


